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抚州市法治督察员登记申请表
	姓名
	
	性    别
	
	二寸彩照
（正装蓝底）

	出生年月
	
	民    族
	
	

	政治面貌
	
	文化程度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

	法律或相关专业知识情况
	

	通讯地址
	
	个人擅长领域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是否为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
	

	是否有从事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普法方面的工作经历
	

	工作履历
	



	曾获荣誉
	

	自荐（推荐）理由
	


（个人自荐的由个人填写，单位推荐的由推荐部门填写）

	个人
签字
	本人承诺：
1.本人已阅读公告全文，本人符合法治督察员的条件，遵纪守法，未受过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、纪律处分、行业处分，无其他严重不良信用记录。
2.本人确认上述内容属实，如有不实之处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所在单位
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市委依法治市办意见
	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此申请表A4纸正反双面打印。
